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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立前鎮高級中學 

115 年 2月份行政會議紀錄 

壹、時 間：115年 2 月 24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8時 30分 

貳、地 點：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

參、主 席：蘇清山 校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陳沛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出席人員：各處室主管 

伍、列管追蹤事項： 

     太陽能光電球場案，請持續列管追蹤。  

陸、主席報告 

一、為國際化交流與行銷，除「前中通訊」三摺頁定期更新校對修正外，另增雙語版，內

容免附校長簽名及圖像，每次印製約 200 至 300份，避免過度浪費。 

二、4月下旬將辦理校慶，請圖書館彙整編排「校園通訊」。 

三、本年度預算經費已通過，請各處室積極執行;明年預算編列，預計於 3 至 4月開始彙整，

請各處室若有所需的相關支出，請早提出。 

四、明日（2/25）上午 9:30~11:00 舉行退休人員新春聯誼，歡迎同仁共襄盛舉。 

五、光電球場案，感謝總務處辛勞，請持續列管追蹤。 

六、教育局規劃 115 學年度於本校設立「國際教育中心」，場地預訂於工藝樓 6 樓教室，

後續細節另予討論。 

柒、各處室工作報告 

一、教務處 

(一)2/24~3/5 科展報名，預計 13 組參賽。 

(二)2/25 學測成績通知: 

1.2/26(四)18:50~20:30 繁星推薦家長說明會。 

2.3/5 (四)18:50~20:30 申請入學家長說明會。 

(三)3/2(一)起第 8 節輔導課開始上課，各領域教學研究會召開。 

(四)前導、高優、均質化計畫~114學年第 2學期經費補助:經常門 55 %、資本門 45 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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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學務處 

(一) 2/25 9：10辦理高二導師大學之旅行前說明會。 

(二) 3/4~3/6 高二大學之旅。 

三、總務處 

(一)請各處室於 3月 17日前將明年預算與設備需求送交總務處彙整。 

(二)光電球場進度：目前已完成基礎工程，下週將進行模板組力，後續會安排技師進行查

驗。 

四、輔導室 

(一)3/2(一)10:10~12:00 於科學館 4 樓辦理高三未來產業趨勢及校系選填講座。 

(二)3/5(四)12:10召開「特教推行委員會」。 

(三)3/6(五)14:20~16:10 合辦高三落點分析(試務組)。 

五、會計室 

無。 

六、 人事室 

(一) 有關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費請領作業，請於 115 年 3月 10日前至行政院

人事行政總處 ecpa 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服務網(MyData)系統線上申請子女教育補助

費，系統操作方法已公告於資訊服務入口/訊息看板，如係第 1 次在本校請領者，仍須

依規定上傳戶口名簿俾利審核。如全免或減免學雜費【含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費補

助】、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【補】助等，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，爰同仁如有

符合請領政府補助者，請與子女教育補助費擇ㄧ申請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請先詳閱下列規定，無違反下列規定之虛偽欺矇冒領情事，否則除應退還所領之補助

費外，並應負相關行政及法律責任： 

1. 子女隨在台澎金馬地區居住，就讀政府立案之公私立大專以下小學以上學校肄業正

式生，可按規定申請： 

(1)於本校第 1 次申請時，需繳驗戶口名簿，爾後除申請人之親子關係變更外，無須

繳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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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(2)除國中、國小無須繳驗證件外，公私立高中（職）以上須上傳系統繳驗學雜費收

據正本，如係影本應申請人簽名；轉帳繳費者，應上傳轉帳繳費證明及併附原繳

費通知單(繳費單不可有行政院補助字樣，倘持繳費單至銀行臨櫃繳納要蓋銀行章

戳)。 

(二)子女以未婚且無職業需仰賴申請人扶養者為限。公教人員申請子女教育補助時，其未

婚子女如繼續從事經常性工作（包括寒暑假短期打工），且自註冊之日起，溯前推算 6

個月之每月工作平均所得（指子女工作依所得稅法應申報之所得總額）超過勞工基本

工資者（目前為 29,500元)者，以有職業論，不得申請補助。 

(三)未具學籍之學校或補習班學生，或就讀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之選讀生，或已獲有軍公

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享有公費、減免學雜費之優待，或已領取其他政府提供之獎

助，或全免或減免學雜費者（含國中、國小），不得申請子女教育補助。但領取優秀

學生獎學金、清寒獎學金及民間團體所舉辦之獎學金，不在此限。未具上開不得申請

情形，惟其實際繳納之學雜費低於子女教育補助標準者，僅得補助其實際繳納數額。 

(四)公教人員請領子女教育補助，應以在職期間其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手續為要件。其

申請以各級學校所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準。如有轉學、轉系、重考、留級、重修情形，

其於同一學制重複就讀之年級，不再補助。又畢業後再考入相同學制學校就讀者，不

得請領。 

(五)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（包括離婚、分居者），其子女教育補助應自行協調由一方申領，

不得重覆申請。 

七、 圖書館 

無。 

八、 教官室 

(一) 1月底參加外人入侵演練檢討會，由吳副局長主持，會中各校討論相關議題，可供本 

校參考的係監視器更新，屆時請總務處協助經費編列，另外新建光電球場請一併納入

規劃，因涉及生輔及校安相關業務，也可提供相關建議。 

(二) 今日(2/24)中午有國際教育頒獎，約 20 餘人。 

九、 秘書 

(一)宣導教育局來函訊息，請同仁共同遵守高雄市政府廉政倫理規範。 

(二)討論 115年風險評估及機關風險圖像。 

十、跨學科領域代表 

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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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散會（上午 10時 00分） 


